金融办固定资产购置管理办法
 
为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增加固定资产购置的透明度，合理地统筹和运用资金，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和使用效率，现就我办固定资产管理规定如下办法：
一、固定资产的范围
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使用一年以上，单位价值在规定起点以上，并在使用过程中保留其实物形态的物质资料。具体范围如下：
(一)    单价在2000元以上，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物品。
（二）单价不足2000元的大批量同类物品（如办公家私、办公用品、印刷品等）。
二、固定资产的购置原则
集价格、质量、信誉、服务等多项指标进行招标，货比三家，择优确定。
三、固定资产的购置
(一)凡购置固定资产的部门或个人，须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并填制《固定资产购置申请表》交综合处，由综合处按经费的审批权限，报请有关领导审批后，统一购置。使用部门或个人不得自行购置或印刷。
(二)技术性能强（如计算机系统设备）的固定资产的购置，由具体负责技术管理的部门拟定计划，提供三家以上对口厂商的市场报价单，经综合处有关人员协商，结合价格、质量、售后服务等方面要求，实行公开招标，货比三家，共同审定后，报相关领导审批。
(三)凡购置或印刷日常使用的业务表格、资料、办公用品（含文具），须根据固定资产的购置原则，由综合处审定。须两人以上参加购置，并要有专人负责验收。办公用品一般每月购买一次；业务表格、资料、书刊及杂志等印刷品的数量，根据使用部门的实际需要确定。
(四)购置固定资产不按上述要求办理的部门或个人，按擅自购置固定资产处理，不予审批及报销有关费用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经办部门或个人自负。
四、固定资产管理
固定资产统归综合处管理、调配使用，根据各部门及个人的工作需要予以配备，由综合处负责具体落实。
(一)固定资产购置报销凭证必须是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发票，报销凭证在经管理人员验收、登记签字后，按审批报销的程序办理报帐手续。
(二)建立固定资产登记帐册，由专人负责管理、登记、核实，并建立出入库登记。
(三)固定资产每年由综合处、金融处共同负责清查一次，如遇特殊情况随时检查，确保帐物相符。
五、固定资产报废
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，由于意外损坏或正常损耗，失去其使用功能或达不到其使用目的，可以申请报废。
固定资产申请报废，须由使用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写出报废报告，并填写《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》，送综合处审核，由综合处处长提出报废建议，经主管办领导同意后，报办党组会审定。
六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七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附： 1、固定资产购置申请表
       2、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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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负责人：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综合处负责人：     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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